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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天主交託給我們的恩惠！

 致在明日世界將作極大決定的青年們，

致在今日對社會生活負有責任的男士和女士們，

致家庭和老師們，

致個人和團體，

致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們，

是向你們各位我發佈此一九八二年的元旦文告。我邀請你們和我一起反省




一、前言

 當我們要做承諾和做選擇時，我們面對此一真理。它向整個人類，所有的男女挑戰，他們知道每一個人對別人都有責任，而大家一齊對世界負有責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的前任教宗本篤十五世曾以一項通諭討論此題。他一方面高興敵意的中止，一方面強調必須由互愛與和好而消除仇恨和敵對，他以「和平─天主的美妙禮物」開始他的通諭。他引證聖奧思定的話說：

「『雖然和平是世上短暫的事物，但是和平是最甜蜜的名詞，人所最渴望的能發掘的禮物』（註1）。




二、在分裂的世界中對和平的努力

 從那時起，我的幾位前任教宗，在他們不斷努力培育和平及鼓勵達成持久和平的工作中，時常提出此真理。今日在世界各地，和平成了最叫人關心的事，不但為那些對國家的命運有責任的人，也為那些為廣大人民和無數慷慨而堅忍地獻身於創造和平前途，並在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建立真正和平的人所關心。這是一種安慰。但是不可隱瞞的是，雖有善心的許多男女努力，在世界上還有對和平的嚴重威脅。某些威脅是在有些國家裡製造分裂，有些是在世界的團體中，在對立的國家和集團中，產生深刻而又尖銳的緊張情勢。

 事實上，我們今日所見的對立，與過去歷史中所有的相比，有著新的特徵。首先這種對立是世界性的：即使是地區性的衝突，往往是世界另一地區所產生的緊張的表達。同樣地，一項衝突往往在離發生地點很遠的地方，產生嚴重的後果。另外一個特點是整體性：今日的緊張會動員有關國家所有的一切力量；況且，自私的專利和敵對，不但在經濟生活和科技的應用上顯示出來，同樣在大眾傳播或軍事資源方面也是如此。第三，我們應該強調現代衝突的徹底性：是整個人類的生存瀕臨危險，因為今日軍備的毀滅能力太大。

 簡言之，本來許多方面能有人類團結的，反倒使人類社會看起來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團結的力量，卻在東西雙方，南北和敵友之間的分裂前讓步。




三、主要的問題

 這種境況的緣由當然是複雜而多方面的。政治的理由自然是首先顯示的。某些集團濫用其權力，而將他們的軛硬加在整個社會上。過分的擴張慾望，迫使某些國家建立自身的繁榮，卻忽視─或犧牲─別的國家的幸福。放縱的國家主義，計劃統治別人，使別的國家不得不在無情的兩者之間作一選擇：或是接受衛星國和附屬狀態，或是選擇競爭和敵對的態度，深切的分析顯示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採用某種觀念和意識型態，宣稱他們能給予有關人，社會和歷史的真理的唯一基礎。

 當我們要在和平與戰爭中做選擇時，我們要面對我們自己，我們的本性，我們個人和團體生活的計劃，以及我們對自由的運用。是不是因為人類生活的無情法律，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要無情地遵循不暸解的路線和殘酷的對立呢？是否人類─與依照叢林「律法」彼此鬥爭的動物相比─特別被召並且有與別人和平相處的基本能力，而且與別人分享文化、社會和歷史的創作呢？最後，當我們研究和平的問題時，我們得考慮我們個人和團體生活的意義和條件。




四、和平─天主的恩惠

 和平並不是分歧的物質利益之間的表面平衡─屬於數量的、事物的平衡。而主要是一種人性和人類主體的秩序；因此和平是屬理性和倫理的本質的，真理和德行的成果。和平是由於理性所引導的自由意志，努力於公共利益而產生，而公益是以真理、正義和愛而獲取的。這種理性的和倫理的秩序，是基於人類良知在彼此的來往中尋求和協的決定，對每一個人以正義相待，尊重每一個人本有的基本人權。我們無法看出這種倫理秩序如何可以沒有天主，祂是生命的源由，基本的真理和至高的善。

 實在是，和平是來自天主；祂是和平的基礎；和平是天主的恩惠。當人宣稱由於人的智能施用宇宙的財富和資源而完成的工作時─有時也是由於這些而引發衝突和戰爭的─「人主要是依靠「大自然」，也就是造物主所給他的一切」（註2）。天主不但讓人類治理造物，要人一齊不分彼此共同為人類而去發展；天主也在我人的良心內銘刻了律法,要求我們以各種方式尊重別人的生命和位格，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所造成的。天主是這一切基本人權的保證人。的確天主是和平的源由：祂呼籲和平，祂維護和平並且以「正義」的果實將和平賜予我們。

 況且，天主從內心幫助我們達成和平或是恢復和平。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能有錯誤和罪惡，我們卻在許多的困難中摸索著追求和平。我們的機能常為真理的純外表所蒙蔽，為假善所引誘，而為不合理的自私的本能引入歧途。因此，我們需要開放我們自己，接受天主超越的光照耀我們的生活，使之從錯謬中得到淨化，從侵犯性的衝動中解救出來。天主離開祈求祂的並且設法遵行祂公義的人不遠。當他們自由地不斷與天主交談，天主就給予他們和平，此乃是與天主和其兄弟姊妹們共融生活的圓滿。聖經裡「和平」一字，常與幸福、融洽、福利、安全、協調、救恩和正義連在一起，那是天主顯著的降幅，「和平之主」（得後三：16）已經豐盛地給予並且許下：「我要在她身上廣賜和平，有如河流一般」（依六十六：12）。




五、是天主交託給我們的恩惠

 雖然和平是一種天恩，人絕不能逃避尋求和平的責任，並在歷史的過程中，以個人和團體的力量來建立和平。因此，天賜的和平，常是人的征服和成就，因為天主給我們和平，是要我們自由地接受它，應用我們的創意而逐步的實施和平。況且，由於天主對人的愛，祂絕對不會拋棄我們，即使在歷史的最黑暗的時刻，祂帶領我們前進，或是奧妙地引領我們回向和平的途徑。即使過去的和現在的困難，失敗和悲局，應該當作上智給予我們的教訓來研究，我們還是需要研究新的方法，更合理而又勇敢的方法來建立和平。唯有從天主的真理汲取靈感,我們才能有克服不公道的情況的理想和力量，才能使我們從權力和統治中釋放出來，才能開創天下一家的大同前程。

 基督徒，因為他們忠於那曾宣報「和平的喜訊」，並由於祂使人們與天主和好而在人心建立和平的基督，他們更有理由─在此文告後我所要強調的─要尋求天賜的和平，並且勇敢地幫助在此世界中建立和平，根據在天主的國圓滿和平的憧憬。基督信徒也知道他們被召要與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起努力,他們不厭其煩地譴責仇恨和戰爭，並且利用各種方法致力於正義與和平的進展。

 我們首先應該思考人類對和平的深刻而有希望的看法，並且強調答覆天主恩賜的倫理責任。這一點啟發並且激勵人為和平在資訊、研究和投身方面的行動,我願意用幾個舉例來說明這三個方面的事。




六、資訊

 世界的和平，多少是看個人和社會雙方對自己的認識與否而決定。這種自我認識自然受資訊和資訊品質的支配。那些置身於指出不同文化的價值，每一個社會的個體性和每一個民族的人性富藏的人，都是為和平而工作。那些因為供應資訊而除去距離的障礙，使我們真正關心遠方因戰爭的無義而成為犧牲品的男女的命運者，也是為和平在工作。顯然的，這種資訊的累積，尤其是有關我們無法控制的災害，假如不盡力有些行動的話，接受這些消息的人會成為純粹聽眾，而無動於衷或是過飽。可是，在本質上，大眾傳播的任務還是積極性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被召成為人類所有的兄弟姊妹的鄰居（參閱路十：29－37）。高品質的資訊常能直接影響教育和政治的決策。假如青年人能意識到和平的問題，假如他們能培養成和平的工作者，教育性的計劃中，必須包括和平受到威脅的現況的資訊，以及推展和平所需條件的有關資料。和平無法只靠政府首長的力量來建立。和平的能夠穩固建立，全靠所有善意的人民的決心。政府首長應該受到輿論的支持和啟發，必要時輿論也可對他們表示異議。因此，政府首長也應該向民眾解釋有關和平問題的事。




七、有助於建立和平的研究

 建立和平也靠對和平的研究的發展。對戰爭的學術性研究，性質、緣由，目標和危險等，都能教我們有關謀求和平的條件。既然這些研究是在戰爭和政治的關係上給予啟示，因此這些研究，在解決衝突的商談中，比武器更有美好的將來。同時維護和平的法律的任務，也要予以廣大的推行。大家都知道，在各個國家之內，法學家的工作，對發展正義和尊重人權上，有極大的貢獻。可是他們在國際上追求此相同的目標，以及為了建立和維護和平而改善司法的工具，此種任務也同樣的偉大。

 不過，既然關心和平是銘刻在人心的深處的，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的研究，對推展和平的途徑也有幫助。顯然的，戰爭的科學，已因研究人的侵略性、死亡的衝擊，以及能夠忽然霸佔整個社會的群居本能而大有進步。但是還需要加以研究的是，我們人類對我們自由的被剝奪的恐懼，以及我們面對自己和別人的不安全。對於生活的衝擊，對別人的本能同情，愛人和與別人分享的心等的更深的認識，無疑的有助於我們更能把握助長和平的心現過程。

 由於這些研究，心理學被召給予哲學家的研究一些光明和補充。哲學家一直仔細考慮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他們對這件事絕不能推卸責任。我們對那些說「人是他鄰人的狼」，和戰爭是歷史性的需要的著名哲學家記憶猶新。不過也有好多哲學家，曾願意為持久的或恆久的和平打下基礎，比如，他們為國際法定下了堅固的理論基礎。

 這一切努力值得再繼續加強。在這方面努力的思想家，能對今日提高人的位格，並且對自由和責任特別注意的哲學思潮有很大的貢獻。這樣能對人權、正義與和平的反省，提供見解。




八、間接行動

 雖然和平的進展多少是靠資訊和研究，不過它還是靠民眾促進和平的行動。此處所提的幾項行動，都是與和平只有間接的關係。不過，這樣就以為它們不重要，那就錯了：我們要以幾個例子，簡要地指出幾乎每一個人的行動，為推展和平都給予想不到的機運。

 例如廣義的文化交流。任何經由藝文活動而能使人民彼此認識，會粉碎隔閡。當言論無效而外交無濟於事時，音樂、繪畫、戲劇和運動，都能使人民接近。科學的研究也是如此，科學和藝術一樣，能使愛真理和美的人，不分彼此而能形成一個世界性的社團。因此，科學和藝術，各依其本身水平，對一個普世性的和平社會有料想不到的預期效果。

 即使是經濟生活，應該使人民更接近，使他們覺察到大家都是休戚相關而互相補充的。無疑地、經濟關係往往製造出無情的對立、殘酷的競爭，並且有會有無恥的剝削。可是這些關係，豈不是也可以成為服務和團結的關係，而消除分裂的慣有的原因嗎？




九、國內的正義與和平

 和平是每一個人要關心的事，可是建立和平的責職，直接而主要地落在政府領導人的身上。從這一觀點看，建立和平的首要環境常是國家，它是一個在政治上有組織的社會。既然一個政治性社會的目標是建立正義，促進大眾福利和眾人的參與，因此當這三樣要求都受到尊重時，社會才享有和平。只有當正義的基本要求得到保障時，和平才能發展。

 無條件而有效地尊重每一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是社會盛行和平的必要條件。面對這些基本權利，其他都不過是次要的。在一個這些權利得不到保護的社會裡，真正普世性的思想是死的，因為個人的小團體，為了他們自己的特權，樹立起歧視的原則，於是許多人的權利甚至生活，都任憑強者的處置。這樣的社會本身無法有和平：因為在其內部有引人分裂的原則。同樣，一個政治社會，只有它本身是和平的，即在國內推展人權的，才能真正有助於建立國際的和平。一個國家的政府首長努力建設一個完全公道的社會，他們就已經對建立一個真正的，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有所貢獻（註3）。




十、國與國之間的正義與和平

 雖然一個國家內部的和平，是為發展真正和平的必要條件，但還是不夠。世界性和平的建立，不可能是不同國家個別願望的成果，因為它們時常是模稜兩可和矛盾的。為了彌補這項缺陷，許多國家為它們自己提供了國際性組織，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協調不同國家的願望，為了維護和平以及在國與國之間增進正義，促使它們集中於一點去做。

 由於大的國際組織所爭取到的權威和成就，為和平以做了可觀的工作。當然它們也有失敗，它們也未曾能夠預防一切的衝突，或迅速地消除衝突。可是它們已做到讓世界知道，戰爭、流血和流淚，不是解決緊張的方法。可以說它們在世界的層面，提供了經驗證明，人民能夠結合力量而一起尋求和平。




十一、基督宗教的和平動力

 在此文告中，我願意向教會裡的兄弟姊妹們說幾句話。教會支持並鼓勵一切為和平的嚴正努力。教會毫不猶豫地宣佈，所有盡最大努力致力和平者的行動，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救恩計劃的一部份。可是教會要教友們知道，他們還得為天賜的和平做更有力的見證。

 首先，基督的言論和榜樣，在促進和平方面，興起了新的態度。基督和平的倫理，遠超過一般的正義和了解的態度。在祂公開傳道之初，基督宣報：「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9）。祂派遣祂的門徒挨家挨戶，從一城到另一城帶去和平(瑪十：11－13)。祂勸勉他們要和平，而不要有任何報復或對別人的某些合理的賠償要求─祂要求人們從心裡拔除侵犯的根子（瑪五：38－42）。祂要求他們愛那些因為某種隔閡而成為敵人的人（瑪五43－48）。祂舉例指出了某些常受輕視的人（路十：33；十七：16）。祂勸人要常常謙遜並且無限制地寬恕別人（參閱瑪十八：21－22）。與非常貧困的人分享的態度─祂以此作為最後審判的關鍵─是要對建立同胞愛的關係有徹底的貢獻。

 耶穌的這些呼籲和榜樣，對祂的門徒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二千年來的歷史可以作證。可是基督的工作是屬於非常深刻的層面，是屬於奧妙地改變人心的。祂真的把祂誕生時天使所說的「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的和平帶來人間（參閱路二：14），祂不但把天父的愛啟示給他們，而且更由於祂的祭獻使他們與天主和好，如此給門徒們帶來和平。因為罪和仇恨，是人與天主和別人和平的阻礙：祂藉在十字架的自我奉獻而消除了罪和恨，祂使本來敵對的人成為一體（參閱弗二：16；羅十二：5）。祂在復活後對使徒們的第一句話是：「願平安與你們同在」（若廿：19）。凡接受信仰的人，在教會內形成一個先知性的團體：由於基督所賦予的聖神，在領受了使他們成為基督奧體的肢體的洗禮之後，在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中，他們經驗到天主所給予的和平；他們宣報「和平的福音」（弗六：15）；他們每日設法實踐和平而生活；由於使死者復活的天主介入，他們渴望完全和好的時刻，我們將要對天主和我們的兄弟姊妹們完全開放。這是信仰的看法，它支持基督信徒促進和平的行動。

 教會成立之初，就是以一個因基督的恩寵而和協並且和平相處在一起的民眾團體的身份，生存在世，他們與天主的愛和生命並與所有的兄弟姊妹團結一起，超越一切人為的障礙。教會本身已經是，而且更努力成為天主給予整個人類的和平的恩惠和酵母。的確，教會的成員完全意識到他們在這方面還是罪人；至少他們感受到使和平的恩惠能實現有極嚴重的責任。因此，他們應該首先克服他們自己的分裂，為能及早達成在基督內的完全團結；這樣他們和天主一齊把和平給予世界。當然他們也應該使他們的力量，和其他在社會不同層面和國際生活中，致力於和平的善意的男女們的力量相配合。教會願意她的子女們，經由他們的見證和創意，參與準備和平並使和平盛行的第一線工作。同時，她深深意識到這是件困難的工作，要求我人慷慨的心，分辨和希望，視為真正的一項挑戰。




十二、和平是對基督徒繼續不斷的挑戰

 以基督的光榮十字聖架和聖神的流露為基礎的基督徒的樂觀，也不得作為自欺的理由。為基督信徒來說。世上的和平常是一種挑戰，因為人心內有罪。由於信仰和希望，基督徒從事於促進一個更公道的社會；他們與飢餓、貧窮和疾病戰鬥；他們關心移民,受刑人和被遺棄的人（參閱瑪二十五：35－36）。可是他們知道，雖然這一切計劃多少表達天主的仁慈和完美（參閱路六：36；瑪四：48），可是他們的範圍常是有限的，他們的結果靠不住，他們的巧思模稜兩可。唯有賦予生命的天主，當祂把一切集合在基督內時（參閱弗一：10），祂會滿足我們的熱切希望，在正義與和平的事情上，根據祂的聖神在歷史中所計劃的一切都能完成。

 雖然基督徒盡其所能預防戰爭或阻止戰爭，他們並不妄想他們的能力可以使和平得勝，也不妄想他們的努力能達到此一目的。可是他們關心對所有促進和平的倡導，並且時常參與其事；不過他們以實在而又謙虛的心看這些工作。可以說他們以兩種意義把這些事「相對化」：他們使這些事與人類的有罪條件和天主的救恩計劃相連起來。首先，基督徒意識到以侵略、統治和操縱別人為基礎的計劃，潛伏在人心底，而且常祕密地滋養人的意向，雖然有某些有和平性質的聲明或表示。因為基督徒知道，在此世界，全面而持久的和平人類社會，不幸的是一種烏托邦，主張容易達到這種情況的意識型態，是基於無法達到的希望，無論它是什麼理由。這是對人類條件看法的一種錯誤，對問題整體的看法缺乏實際；也可能是為平息恐懼，或是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基督徒深信，因為他們從自己個人的經驗知道，這些虛偽的希望，會引向專制政體的虛假和平。可是這種現實的看法，並不阻止基督徒為和平而工作；相反，它鼓舞他們，因為他們也知道基督對失望、仇恨和死亡的勝利，給予愛好和平的人在行

動上，遠比對有關人的最慷慨的理論能有更堅決的動機；基督的勝利，比任何大膽的幻想所能給予的希望，會更確實。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即使他們努力抵抗並預防任何的戰爭，毫無猶豫地，以正義的基本要求的名義，聲明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保護他們的生存和自由，運用適當的方法反對不公道的侵犯者（註4）。不過，由典型的戰爭和核子的或細菌的戰爭之間的區別來看，在本質上就不同，以及由軍備競賽的怪現象和第三世界的需要來比較，合乎原則的這種權利，要求世界社會急速地採取有效的商談辦法。如此，那出沒在我們這一時代的核子恐怖，能夠鼓勵我們以我們能做到的簡單發現，來增加我們共同的的祖業，就是說，戰爭是解決衝突，最野蠻而最無效的方法。人類社會為了生存，越來越被迫要以商討和交談的方法，和必要的機構；來建立正義與和平。

 確定這種工作是超越我們人的能力！




十三、為和平祈禱

 藉此文告，我已呼籲善意的人民，尤其是基督徒，負起責任來，因為天主確實把和平交託給所有的男女了。因著信仰所給的踏實和希望，我已經設法要國民和領袖們，注意已有的成就，以及能給予和平堅固基礎的心態。可是在最必要的似乎靠人民的行動之中，首要的是，和平還是天主的恩賜─這絕不是可忘的─而且要常祈求祂的憐憫。

 這種信念，確實鼓勵了各種文化的人民，在他們的祈禱中給予和平主要的地位。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找到這種表達。多少經歷過屠殺的衝突和集中營的人，多少受戰爭悲痛的婦女和兒童，都曾轉向和平的天主！今日，當災害因為幅度和徹底性而更顯得嚴重時，當建立和平的困難有了新的本質並且似乎無法解決時，許多人自動地訴諸祈禱，雖然他們沒有祈禱的習慣。

 是的，我們的將來在天主手中，只有祂能給予真正的和平。當人心誠懇地想到為和平工作時，還是天主的恩寵啟發並加強這種思想。所有的人多少被請響應亞西西的聖方濟的感受（我們正在慶祝他八百週年誕辰），他說：主啊，讓我們成為你和平的工具：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種仁愛，在有傷害的地方，給于寬恕；在有分裂時，讓我們建立和平。

 基督徒喜愛為和平祈禱，常用聖詠中求和平的詩句，並以耶穌愛眾人的愛來作祈禱。在所有合一的行動中，祈求和平是可以分享的深刻的因素。世上其他所有信徒，也都期待全能的上主賜予和平，許多別的善心的人，多多少少也有意識地在他們內心做同樣的祈禱。希望這種熱切的祈求，能自天涯地角上升到天主台前！這樣已為和平鋪上了同心合力的途徑。誰能懷疑天主不曾聆聽並且答應祂的子女們的呼求：「主，請賜給我們和平！把你的平安賜給我們！」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天主之城》第19卷第11章（《和平是天主恩惠》通諭）。

2. 《人的工作》通諭，12。

3. 參閱《和平於世》通諭，11。

4. 參閱《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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